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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彬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秋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何慧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８７８

，

８２７

，

９８９．７７ ７６３

，

１１４

，

７５３．５６ １５．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５４７

，

８６４

，

４７３．１５ ５３８

，

３７４

，

５１７．０５ １．７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３３

，

６２５

，

６４７．７８ ３．７７％ ３９９

，

９２９

，

７４７．１１ １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５

，

３６５

，

８５２．２８ －１４．２１％ １６

，

２１４

，

３０６．３０ ８．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

，

８７１

，

８３０．５５ －９．７１％ １６

，

７５９

，

４０９．８５ 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２７

，

５７１

，

０２４．７６ －１３０．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 －１２．９％ ０．０８１ 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 －１２．９％ ０．０８１ 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９９％ －０．２％ ２．９７％ ０．１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１

，

７２２．８１

清理报废固定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１９

，

８２８．６３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６

，

３０６．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４１．７９

合计

－５４５

，

１０３．５５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９

，

７９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智明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１３％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卞新荣

境内自然

人

０．４３％ ８５２

，

３５０

李琼芬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１％ ６２１

，

３１６

李可俊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陈金弟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８％ ５６８

，

６９９

孙玉红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７％ ５３６

，

２４５

林以雷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５％ ５０４

，

０７６

徐维邦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１％ ４２４

，

９００

徐潮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０％ ３９２

，

６３５

卢剑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９％ ３８１

，

２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卞新荣

８５２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２

，

３５０

李琼芬

６２１

，

３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１

，

３１６

李可俊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陈金弟

５６８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８

，

６９９

孙玉红

５３６

，

２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６

，

２４５

林以雷

５０４

，

０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４

，

０７６

徐维邦

４２４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４

，

９００

徐潮

３９２

，

６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２

，

６３５

卢剑

３８１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１

，

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１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控股股东新疆智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

９

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

、

除控股股

东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中李琼芬共持有公司股份

６２１

，

３１６

股

，

其中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６２１

，

３１６

股

；

卢剑共持有公司股份

３８１

，

２００

股

，

其

中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９

，

４００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降幅

６７．２３％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设备、建设厂房及承兑到

期扣款所致。

２．

应收票据涨幅

９２．７２％

，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贴现减少所致。

３．

预付账款降幅

４５．４２％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减少，预付设备款

收到设备所致。

４．

投资性房地产降幅

３４．６５％

， 主要系投资性房地产转回自用固定资

产所致。

５．

在建工程涨幅

６２．８％

，主要系子公司增加设备安装工程和厂房基建

工程所致。

６．

无形资产涨幅

４５．４７％

，主要系湖州子公司二期土地证办妥所致。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降幅

３１．４８％

， 主要系按规定冲销以前年度计提的

安全费所得税资产所致。

８．

短期借款涨幅

７８．１５％

，主要系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

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９．

应付账款涨幅

６０．９９％

，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原材料采购使应付货款

增加所致。

１０．

应交税费降幅

２７０．１９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进项税额留底增加所

致。

１１．

应付利息涨幅

１０１．１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导致应付

利息相应增加所致。

１２．

其他应付款增幅

１３８．８７％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基建工程竣工结算余款尚未支付所致。

１３．

长期借款涨幅

２５６．５％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建年产

３

万吨

油墨涂料项目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１４．

实收资本（或股本）涨幅

１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降幅

３４．３５％

，主要系分

派股票股利所致。

１５．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涨幅

７９．０４％

，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所

致。

１６．

管理费用涨幅

４３．４７％

，主要系报告期加大研发费用投入所致。

１７．

财务费用降幅

５２．５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强了对资金成本的控制，

减少了利息支出所致。

１８．

资产减值损失增幅

８０．８６％

，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导致按

应收余额账龄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１９．

营业外收入降幅

６９．７８％

， 主要系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到的财政补贴

减少所致。

２０．

少数股东损益涨幅

１００．６５％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的利润增加所致。

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降幅

１３０．７６％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减少所致。

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

２２０．３％

，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

贷款增加所致。

二、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的控股股东

新疆智明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

实

际控制人张彬

贤

、

刘秋华夫妇

及持股

５％

以上的

主要股东马苑

文

、

谢丽红

、

马苑

梅

、

冯发兴

“ １、

本公司

（

本人

）

保证现

时不存在经营与公司相同

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 ２、

本

公司

（

本人

）

保证将不在任

何地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经营

、

参与投资生产

、

研究和开发任何对公司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相同或相似或可替

代的产品

，

并愿意对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经

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３、

本保证

、

承诺持续有效

，

直

至本公司

（

本人

）

不再作为

公司股东为止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新

疆智明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

实际

控制人张彬贤

、

刘秋华

１、

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

利

；

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

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

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

；

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

公司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公司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在双

方的关联交易上

，

严格遵循

市场原则

，

尽量避免不必要

的关联交易发生

，

对持续经

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

易

，

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

式进行处理

，

遵循市场化的

定价原则

，

避免损害广大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

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１，９９６．５９

至

２，５９５．５７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９９６．５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实施采购流程及原材料整合

，

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比降

低

，

产品毛利率提高

。

同时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业务进一步拓展

，

也使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

董事长： 张彬贤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７

名，参与表决董事

７

名，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公告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资金需要，开拓多种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拟向以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序号 授信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

（

万元

）

１

中国工商银行珠海唐家支行

１４

，

０００

２

兴业银行珠海分行

１２

，

００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以上银行申请合计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整（

ＲＭＢ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用于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商业承兑

汇票、国内外信用证、贸易融资等业务。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及为该笔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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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及为该笔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通新材料”） 申请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乐通新材料，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４８８６．５６

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张彬贤，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工业区，是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７．１３％

。 经营范围：自行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自产的

各种新型包装材料、新型印刷材料、水性油墨、光固化油墨、水性涂料、包装机械

设备及上述产品的相关配套产品。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乐通新材料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９１

，

８６３

，

１９１．５７

元，负债总额为

８１

，

０４４

，

２８７．６７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０

，净资产为

２１０

，

８１８

，

９０３．９０

元，营业收入为

１３７

，

６３１

，

５９５．９９

元，利润总额为

２

，

６２７

，

０５８．９３

元，净利润

为

１

，

９１１

，

３８８．４３

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３３５

，

４５７

，

４１６．５３

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１９

，

２２９

，

０８５．４７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１１１

，

４２４．６９

元，净资产为

２１６

，

２２８

，

３３１．３６

元，营业收入为

１２４

，

７０２

，

８７１．１０

元，利润总额为

６

，

３８３

，

３４２．７３

元，净利润为

４

，

７８７

，

５０７．０５

元。

二、担保基本情况

乐通新材料近年来业务增长迅速， 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要，

乐通新材料拟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为支

持乐通新材料的发展， 公司拟以信用保证的方式为乐通新材料在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内容及方式以与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

内容为准。

三、董事会意见

１

、乐通新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对其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

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主要用于满足控股

子公司乐通新材料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效、有序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

益。

２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乐通新材料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乐通新材料及全资子公司湖州

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以

前发生并延续到目前的其他担保事项。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及全资、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０

元，经审批的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为

９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５２４７．２８

万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９．７５％

。 逾期担保金额为零，不

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等提供担保的情况，除对控股子公司

进行担保外，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金额为零，有效规避了对外担保产生的

债务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珠海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乐通新材料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进行担保，满足控股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要，符合公司长久利益，未损害公司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意对控股子公司乐通新材

料向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在使用此授信额度

时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珠 海 市 乐 通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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